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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體制與組織架構

2.1體制

1999年12月2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根據《基本法》第59條的規定，澳門特

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廉政專員對行政長官負責。

廉政專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廉政公署並非行政機關組織系統的組成部分，而是一個獨立的公共機構，依法負起防

止及打擊貪污、處理行政申訴的任務。

2.2 職能與組織架構

2000年8月，立法會通過了廉政公署組織法(第10/2000號法律)，廉署的職權得到擴

大，包括拘留、搜查、搜索、扣押及配槍等權力，而調查員亦被賦予刑事警察身分，反映

出特區政府肅貪倡廉，厲行廉政的決心。

根據《廉政公署組織法》，廉署的主要職能是：

-	 開展防止貪污或欺詐的行動；

-	 針對貪污行為和公務員作出的欺詐行為，依法進行調查及偵查；

-	 針對有關選民登記和選舉的貪污及欺詐行為，依法進行調查及偵查；

-	 促使人的權利、自由、保障及正當利益受保護，確保公共行政的公正、合法和效

率。

8月21日第31/2000號行政法規(即《廉政公署部門的組織及運作》行政法規)賦予廉署

較為完備的組織架構和人力資源。廉署部門包括廉政專員辦公室、反貪局、行政申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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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職能、行政、財政和財產自治權。反貪局的兩個調查廳負責按廉署權限偵查貪污及欺

詐行為，而技術支援廳則為反貪工作提供輔助和接受投訴及檢舉。行政申訴局包括調查三

廳和審查廳，負責接受投訴、糾正違法或不公正的行政行為，以及研究改善行政程序及公

共部門的運作。廉政專員辦公室下設綜合事務廳、社區關係廳和資訊中心，分別肩負行政

財政和人事管理、宣傳教育，以及利用資訊設備優化廉署運作的職責。

2.3 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

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按2001年7月30日第164/2001 號行政長官批示設立，

主要權限為分析及監察針對廉政公署人員的非刑事性質的投訴所涉及的問題及情況，以及

向行政長官作出建議。紀監會由五名成員組成，由行政長官從澳門特別行政區公認具備適

當資格的人士中指定，任期為三年。現任紀監會成員包括梁慶庭、林笑雲、關翠杏、李沛

霖及許輝年，由梁慶庭擔任主席。

廉政公署組織架構圖

助理專員 

反貪局* 行政申訴局*

調查一廳 調查二廳 技術支援廳 社區關係廳 綜合事務廳

專員辦公室

調查三廳 審查廳

行政財政處

廉政專員

宣傳教育處

公關新聞部 資訊中心 研究組織部

*局長一職由一名助理專員當然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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